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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21               证券简称：维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1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暨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维业

股份”）控股股东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实控股”）

拟将持有的维业股份 62,411,58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无偿划转

给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城建”或“城建集团”）。本

次划转已经取得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珠海市

国资委”）相关批复。 

 本次无偿划转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华实控股变更为珠海城建，实际控制人仍

为珠海市国资委，华实控股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不会触及要约

收购。 

 华实控股在与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后，曾继续

承接原控股股东的自愿性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数量不超

过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数的 10%”，该承诺履行期截至 2022年 8月。

该承诺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是否豁免。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是否同意上述承诺的豁免尚存在不确定性。 

 豁免承诺事项如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珠海城建将在股权划转后

承接上述自愿性承诺及其他相关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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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无偿划转概述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华实控股转发的珠海市国资委《关于将华实控

股所持维业股份 29.99%股权无偿划转至城建集团的意见》，珠海市国资委同意华

实控股将持有的维业股份 62,411,58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无偿划转

给珠海城建。华实控股与珠海城建均为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

集团”）全资子公司。同日，华实控股与珠海城建签署了《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本次无偿划转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华实控股，持有本公司 62,411,589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实际控制人为珠海市国资委，珠海城建未持有公司

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后，珠海城建将持有本公司 62,411,58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 29.99%），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珠海市国资委，华实控股将不

再持有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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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无偿划转相关方情况 

（一）划出方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荣澳道 153号 4幢一层 A8单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瑾 

成立时间：2019年 6 月 6日 

经营期限：2019年 6 月 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53BUA55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华发集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园区管理服务；创业空间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公

共事业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划入方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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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西路 635号 18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0,443.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郭凌勇 

成立时间：2001年 1 月 15日 

经营期限：2001年 1 月 15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726513016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控股股东：华发集团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

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广告发布。（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

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公司在经营范围内从事活动。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须经许可经营

的项目，应当向有关许可部门申请后，凭许可审批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经营。公司

的经营范围应当按规定在珠海市商事主体登记许可及信用公示平台予以公示。 

三、本次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华实控股与珠海城建在获得国资批复后，签署了《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划出方）：珠海华发实体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乙方（划入方）：珠海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划转标的 

甲方持有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业股份”或“被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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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62,411,589 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标的股权约占维业股份总

股本 29.99%。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三）划转方式 

本次划转采取无偿划转方式，划入方无需向划出方支付任何价款。 

（四）划转基准日 

本次划转的基准日为 2021年 12月 31日。 

（五）税费等费用承担 

本次无偿划转涉及的一切税费、手续费等所有费用由各方依照法律的有关规

定承担。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划出方与划入方各承担该费用的 50%。 

（六）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成

立，并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经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四、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珠海城建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仍为珠海市国资委，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豁免承诺事项如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珠海城建将在股权划转

后承接本次豁免的承诺事项。同时，华实控股作为维业股份控股股东期间出具的

相关承诺且尚未履行完毕的，将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相关规定由城建集团予以承接。 

五、风险提示 

华实控股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其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数的 10%”，该承诺履行期截至 2022 年 8 月。该承诺尚需经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决定是否豁免。豁免承诺事项如获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珠海城建将在股权划转后承接上述自愿性承诺及其他相关承诺。 

本次股份无偿划转事项能否顺利完成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章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珠海市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将华实控股所持维业股份 29.99%股权无偿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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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城建集团的意见》； 

2、华实控股与珠海城建签署的《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九日  


